项目说明
一、本项目成交商及相关联公司，不得参与我院代理机构公开遴选项目。
二、该项目成交商协助我院进行招标代理机构公开遴选工作，前期参与供应商需按要求提供以下资料各一份，按顺序装订：
[bookmark: _GoBack]1、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2、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3、公开遴选方案；
4、2024以来类似遴选业绩；
5、 公开遴选中对收费品目（文件费用、成交服务费）的金额；（仅2项收费品目）
6、提供中国山东政府采购网代理机构名录公示截图及承诺已在聊城市财政局及聊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备案通过的承诺函；（见附件1）
7、《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及《信用记录承诺》加盖公章（见附件2、附件）
三、评分细则（10分）
	序
	主要内容及分值
	评分方法

	一
	公开遴选方案      （6分）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公开遴选整体方案进行评审，根据方案的科学性、完整性、切实可行性、是否详细有效、内容是否清楚；提供的方案的科学性、完整性、可行性、是否详细有效、内容清楚得 3-6 分；提供方案整体不完整、不满足项目需求，得 0-3 分，缺项不得分。

	二、
	公开遴选中对收费品目（文件费用、成交服务费）的金额       
                    （2分）
	以最低收费总额的为评审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记分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报价得分=（评审基准价/投标报价）×100×10%。
注：小数点后保留2位有效数字。

	三、
	2024以来类似遴选业绩（2分）
	每个项目业绩得1分，最高得2分。
注：时间以中标通知书上日期为准，需中标通知书复印件，否则不得分。（同一项目多份中标通知书，按一个项目业绩得分。）



